
B038

■ 2014年10月22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连德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遵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遵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1,219,787,389.49 1,133,170,240.95 7.6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17,199,522.70 1,025,887,172.17 -0.8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1.988 2.005 -0.84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7,540,427.23 83,034,637.58 -217.469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0.1906 0.1622 -217.509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515,894,027.68 510,847,359.97 0.98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687,649.47 2,653,386.65 -427.4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478,297.05 8,796,291.12 -173.64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8504 0.2638

减少

1.114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70 0.0052 -426.923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70 0.0052 -426.923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70.85%，主要原因为本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款项收回金额小。

2、 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236.20%， 主要原因为对山东华盛江泉热电有限公司的应收款项未全部收

回，积欠金额较大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减少79.85%，主要原因是借款收回。

4、存货较期初增加47.48%，主要原因是贸易公司及建材公司储备产品库存增加。

5、应付账款较期初增加52.26%，主要是建材公司赊欠原料款项增加。

6、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126.58%，主要原因是暂借款项增加。

7、未分配利润较期初减少35.23%，主要原因为本期亏损。

8、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加30.37%，主要原因为土地使用税增加。

9、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33.87%，主要为本年短期借款加权平均金额降低。

10、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减少18058万元，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金额减少。

1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1765万元，主要原因为本期固定资产投资减少。

1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5733万元，主要原因为本期借入短期借款5000万元。

13、本期净利润亏损868.76万元，较上期盈利265.34万元，减少1134.10万元，下降427.4174%。 主要

原因为本期山东华宇铝电有限公司亏损，我公司对其的投资收益为-682.43万元；同时，因应收款项增

加、个别库存产品滞销计提减值准备等原因使本期净利润下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于 2014�年9月 9日召开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其他议案，详见《公司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临2014-036）。 公司于 2014�

年9�月 29日召开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的其他议案，详见《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 2014-045）。

2014�年 10�月 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编号第 141309�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 详见《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临 2014-047）。 公

司将继续推进相关工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进展情况。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无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金美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峻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帅红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2,345,469,839.12 1,954,919,035.41 1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80,287,075.35 370,552,345.31 2.6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625,066,641.98 7.45% 1,474,520,907.40 -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357,136.93 -15.13% 6,655,408.45 -51.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480,429.41 -66.58% 2,148,887.72 -81.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112,586,601.12 4.4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90 -18.18% 0.01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90 -18.18% 0.01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 -0.23% 1.77% -1.9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1,588,784.8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6,223,850.00

系财政局科技项目奖励

、

质量

奖励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54,609.56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348,153.9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103,350.57

合计

4,506,520.7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7,05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52% 114,690,754

蓝小英 境内自然人

0.80% 3,908,905

熊明杰 境内自然人

0.75% 3,677,819

黄小梅 境内自然人

0.42% 2,061,800

广东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5% 1,702,249

李萍 境内自然人

0.34% 1,652,000

朱虹 境内自然人

0.30% 1,451,900

黎海荣 境内自然人

0.29% 1,411,893

付王妹 境内自然人

0.29% 1,406,900

韩伟利 境内自然人

0.28% 1,384,4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4,690,754

人民币普通股

114,690,754

蓝小英

3,908,905

人民币普通股

3,908,905

熊明杰

3,677,819

人民币普通股

3,677,819

黄小梅

2,061,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1,800

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02,249

人民币普通股

1,702,249

李萍

1,65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2,000

朱虹

1,45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1,900

黎海荣

1,411,893

人民币普通股

1,411,893

付王妹

1,40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6,900

韩伟利

1,3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4,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李萍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1,652,000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交易事项

公司在重庆闲置的厂房土地等闲置资产正在积极处置过程中。

（二）重大合同及履行情况

1. 延续至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杭州厚达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在山东电力集团公司2012年第六批设备材料招标采购项目（招标编号：SEPC0BID12060000006）中，

中标“山东单相远程智能电能表自动化检定系统”项目的包2“电能表检测设备”项目，中标金额4,517

万元。 目前该订单已大部分履行完毕。 详见披露于2012年10月9日的2012-047号公告。

2. 延续至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杭州厚达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在国网湖南公司2013年“总部统一组织监控，省公司具体实施”第三批物资集中招标项目（招标编号：

HNECPBID201303）中，中标“单相电能表自动检定流水线”项目（G01标包1），中标金额约4,801.78

万元。 目前该订单正在陆续履行之中，履行情况良好。 详见披露于2013年7月10日的2013-027号公告。

3. 延续至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度

电能表类下半年框架招标项目中，中标7个标的。 目前该订单已基本履行完毕。 详见披露于2013年9月

17日的2013-036号公告。

4. 延续至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2013年第三批电能表及

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采购（招标编号：0711-13OTL148）中，中标各类智能电能表201,515台、集中器

采集器及终端产品5,949台，合计中标金额约为7,032.10万元。 目前该订单已大部分履行完毕。 详见披

露于2013年11月8日的2013-044号公告。

5. 延续至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2013年第四批电能表及

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采购（招标编号：0711-13OTL193）中，中标各类智能电能表409,260台、集中

器采集器及终端产品20,000台，合计中标金额约为11,495.61万元。目前该订单已大部分履行完毕。详见

披露于2013年12月5日的2013-049号公告。

6. 延续至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2014年采集系统建设专

项批次采购（招标编号：0711-13OTL208）中，中标各类智能电能表160,000台、集中器采集器及终端

产品32,484台，合计中标金额约为7,412.61万元。 目前该订单已大部分履行完毕。 详见披露于2014年1

月18日的2014-003号公告。

7. 延续至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2014年第一批电能表及

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采购（招标编号：0711-140TL006）中，中标各类智能电能表1,400,861台、中标

集中器采集器及终端产品121,703台， 合计中标金额约为42,067.95万元。 目前该订单已大部分履行完

毕。 详见披露于2014年3月28日的2014-021号公告。

8. 延续至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度

电能表类框架招标项目中中标10个标包。 目前该订单正在陆续履行之中， 履行情况良好。 详见披露于

2014年4月2日的2014-022号公告。

9. 延续至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2014年第二批电能表及

用电信息采集设备招标采购（招标编号：0711-14OTL007）中，中标各类智能电能表711,458台，中标

集中器采集器及终端产品24,876台，合计中标金额约为17,648.78万元。目前该订单正在陆续履行之中，

履行情况良好。 详见披露于2014年5月17日的2014-033号公告。

10.本报告期内，子公司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2014年第三批电能表及用电

信息采集设备招标采购（招标编号：0711-14OTL008）中，中标各类智能电能表535,457台，中标集中

器采集器及终端产品79,800台，合计中标金额约为15,234.41万元。目前该订单正在分别签署合同中。详

见披露于2014年9月19日的2014-051号公告。

（三）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因公司大股东筹划对本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2013年10月10日正式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该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2014年3月24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并于

2014年5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重

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他有关公告。 公司股票于2014年5月19日复牌。

2014年7月3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并

于2014年7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

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他有关公告。

2014年7月23日，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

2014年7月28日，公司将本次重组资料上报中国证监会，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40910号）。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对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反馈意见进行回复并

已上报。

后续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承诺事项。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美星

2014年10月21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谭秋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宁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2,398,017,009.36 2,162,600,466.59 1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488,068,772.91 1,357,208,848.03 9.6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593,844,242.07 -0.79% 4,377,344,683.40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74,295,396.33 18.41% 166,546,222.86 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68,237,468.50 17.23% 159,369,854.85 7.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326,826,033.71 60.1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0 17.65% 0.46 4.5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0 17.65% 0.46 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7% 0.27% 11.77% -0.5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2,178,696.1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2,214,984.3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72,383.8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

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211,668.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97.74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2,173,672.9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473,497.41

合计

7,176,368.0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44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国泰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

国家

30.47% 109,680,000

张家港市永信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1% 21,628,800

张家港市仁通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37% 19,317,600

张家港保税区合

力经济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13% 18,453,600

中国银行

－

景顺

长城策略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4.42% 15,922,726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策略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16% 4,168,098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三组合

其他

0.86% 3,100,000

谭秋斌 境内自然人

0.74% 2,675,642 2,006,731

王永成 境内自然人

0.74% 2,674,000 1,337,000

马晓天 境内自然人

0.69% 2,494,874 1,871,155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09,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680,000

张家港市永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1,6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28,800

张家港市仁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19,31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17,600

张家港保税区合力经济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18,453,600

人民币普通股

18,453,600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策略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22,726

人民币普通股

15,922,726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策略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68,098

人民币普通股

4,168,098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3,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00

景顺长城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人

寿

－

中国人寿委托景顺长城基金

公司股票型组合资产

2,424,914

人民币普通股

2,424,914

中国工商银行

－

中海能源策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7,856

人民币普通股

1,607,856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金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08,684

人民币普通股

1,508,6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以上股东中

，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谭秋斌女士现任

本公司董事长

、

张家港保税区合力经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

江苏国泰国际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

，

马晓天先生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监事

，

王永成先生现任张家港市永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无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减少1,725.45万元，下降52.86%，主要为华荣化工和国泰纺织减少了票据的使用。

2、其他应收款增加1,454.87万元，增长320.59%，主要为应收土地储备中心土地款增加（土地储备

中心收回新天华土地使用权）。

3、其他流动资产增加18,509.90万元，增长191.10%，主要为本期母公司及华荣化工增加理财产品投

资，同时待抵扣进项税金转入。

4、长期股权投资增加1,682.78万元，增长118.35%，主要为本期母公司和华荣化工分别投资875万元

设立广州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5、无形资产减少1,561.96万元，下降62.63%，主要为土地储备中心收回新天华处置土地使用权。

6、长期待摊费用增加178.44万元，增长33.44%，主要为睢宁鸿泰增加装修费用。

7、短期借款减少927.46万元，下降31.15%，主要为母公司本期信用证押汇借款减少。

8、应付票据增加3,124.71万元，增长360.80%，主要为母公司和华荣化工增加了应付票据的使用。

9、应交税费增加3,682.77万元，增长200.59%，主要为待抵扣进项税金转出。

10、其他应付款余额较2013年末减少224.19万元，降低41.29%，主要是母公司支付了上年预提的相

关费用。

11、资本公积增加849.75万元，增长59.40%，主要是本公司本期确认股票期权费用。

12、专项储备减少113.03万元，下降31.52%，主要是华荣化工本期安全生产费用使用数大于计提数。

（二）利润表项目

1、资产减值损失减少997.78万元，降低373.03%，主要为本期应收账款减少相应的坏账准备减少。

2、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减少344.99万元，主要因本期末远期结汇交割转回。

3、投资收益减少354.38万元，下降68.32%，主要因本期远期外汇合约实现收益下降，同时权益法核

算的投资收益下降。

4、营业外支出增加143.81万元，增长1,065.45%，主要是母公司本期缴纳的防洪保安基金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12,271.01万元，增长60.12%，主要为本期应收账款减少、同时

收到的出口退税增加，导致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入的增长幅度大于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的增长幅度。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14,167.45万元，主要为本期母公司及华荣化工增加理财产品

投资。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25.73万元，主要为本期借款增加导致借款取得的现金增加

14,451.24万元，同时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14,424.82万元。

（四）对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六家公司的投资83,102,500元，按照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转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江苏国泰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

东江苏国泰国

际集团有限公

司承诺

：

避免

同业竞争

。

2005

年

05

月

10

日

长期

。

报告期内严格

履行了上述承

诺

。

张家港市永信

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本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张家

港市永信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

承诺

：

避免同

业竞争

。

2005

年

02

月

01

日

长期

。

报告期内严格

履行了上述承

诺

。

张家港市仁通

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

本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张家

港市仁通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

承诺

：

避免同

业竞争

。

2005

年

02

月

01

日

长期

。

报告期内严格

履行了上述承

诺

。

张家港保税区

合力经济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张家

港保税区合力

经济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承

诺

：

避免同业

竞争

。

2005

年

02

月

01

日

长期

。

报告期内严格

履行了上述承

诺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0.00%

至

2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16,918.26

至

20,301.91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16,918.2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谭秋斌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江 苏 国 泰 国 际 集 团 国 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哈 尔 滨 电 气 集 团 佳 木 斯 电 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002091

证券简称：江苏国泰 公告编号：

2014-48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赵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喜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前程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3,323,851,890.63 2,925,685,503.31 1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688,997,049.48 1,546,761,891.15 9.2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577,553,358.98 -13.22% 1,796,700,714.63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0,594,975.32 95.73% 141,182,471.70 5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0,451,301.40 95.62% 138,397,788.10 48.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88,079,904.92 -301.8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 100.00% 0.27 5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 100.00% 0.27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3% 1.01% 8.73% 2.1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1,794,790.9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481,778.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92.02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494,877.32

合计

2,784,683.6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68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哈尔滨电气集团

公司

国有法人

24.14% 126,531,000

北京建龙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70% 113,711,963 113,711,963

质押

113,711,963

佳木斯电机厂 国有法人

20.59% 107,928,537 107,928,537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

－

广发小盘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45% 7,600,517

上海钧能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7% 4,058,549 4,058,549

谭荣生 境内自然人

0.49% 2,555,648

洪亮 境内自然人

0.31% 1,603,166

刘伟 境内自然人

0.27% 1,399,794

周翠英 境内自然人

0.27% 1,392,104

陈涛 境内自然人

0.18% 949,50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126,5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531,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600,517

人民币普通股

7,600,517

谭荣生

2,555,648

人民币普通股

2,555,648

洪亮

1,603,166

人民币普通股

1,603,166

刘伟

1,399,794

人民币普通股

1,399,794

周翠英

1,392,104

人民币普通股

1,392,104

陈涛

949,507

人民币普通股

949,507

陈德君

869,777

人民币普通股

869,777

方应坤

797,300

人民币普通股

797,300

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持有

5%

以上

（

含

5%

）

的股东有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

、

佳木斯电机厂三家公司

，

其中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所持股

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

，

佳木斯电机厂为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属于关

联企业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洪亮通过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298,

566

股

，

通过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04,600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七项准则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未产生重大影响，具体为：

（一）合营安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的规定，本公司三级子公司佳电风机有限公司持股30%的

佳木斯平安电气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合营安排分类认定为合营企业，不存在需调整为共同经营的情况，

对合并报表无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二）长期股权投资

1、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本公司不存在因追加投资对被投资单位

实施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情况； 不存在因处置部分投资对被投资单位丧失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情

况，对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2、本公司三级子公司风机公司的合营企业按照权益法进行核算，不存在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

利润分配以外的所有者权益变动的情况，对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三）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

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准则，公司重新评估职工薪酬安排、合并范围、财务列

报等，对财务报表均未产生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重组所涉资产过户的相关事项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为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置出资产为公司原有全部资产

和负债。 截止报告期，公司已完成交付或过户的资产账面价值(截止交割审计基准日2012年3月31日)为

35,711.85万元，占同时点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 38,847.65�元的 91.93%。 对于部分资产未完成过户问

题，本公司和相关方已有妥善安排。 根据《资产交割补充协议书》，公司与阿继有限和哈电集团确认：自

相关置出资产交付之日起，置出资产（无论该等资产的交付是否需要办理及是否已完成产权过户、权益

变更登记手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均由阿继有限享有和承担，阿继有限对置出资产独立行使经营管理权

利，并承担该等资产的全部经营风险和损益。

2、关于重组所涉债务转移的相关事项

截止报告期，置出债务中已取得同意函的负债账面价值为 10,622.79�万元，已于期后清偿的负债

账面价值为15,117.67万元；尚未获得同意函且未清偿的负债账面价值为7,926.65万元。 上述尚未获得

同意函且未清偿的债务共1500余笔，截止报告期末上述债务的账龄均超过两年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已超过诉讼时效。截止报告期末，银行专项账户资金余额为912.28万元，短期内共

管账户资金能够满足清偿重组债务要求，同时为了彻底解决重组债务引发的债务风险，哈电集团已承诺

将及时提供代偿资金，清偿已核定确认的重组债务。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

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

组时所

作承诺

哈尔滨电

气集团公

司

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期间

，

哈电集团为了

避免和清除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可

能侵占上市公司商业机会和形成同行业竞争的

可能性

，

哈电集团出具了

《

哈电集团及其下属企

业关于避免同行业竞争之承诺函

》

其内容为

：

（

1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哈电集团将不从事任何与

本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以避免对本公司的

生产经营构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

2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哈电集团将采取有效的措

施

，

促使哈电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事任何

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以避免对本公司

的生产经营构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

（

3

）

本次业务完成后

，

哈电集团将努力通过合法

合规渠道促成哈电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

包括

但不限于交直流电机公司

）

与本公司及其控制

的企业

（

包括但不限于佳电股份

）

在未来的业务

中进行如下业务区分

：

在普通电机

（

不含电站主

风机电机

）

领域

，

哈电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

包

括但不限于交直流电机公司

）

不生产

3000KW-

5000KW

的大功率电机及

3000KW

以下的中小

功率电机

；

在普通电机

（

不含电站主风机电机

）

领域

,

本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

（

包括但不限于佳

电股份

）

不生产

5000KW

以上的大功率电机

；

在

特种电机以及电站主风机电机领域

，

维持现状

，

避免产生任何潜在业务竞争

。

201

1

年

11

月

01

日

长

期有效

正在履行

佳木斯电

机厂

、

北京

建龙重工

集团有限

公司

、

上海

钧能实业

有限公司

佳木斯电机厂

、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

上

海钧能实业有限公司承诺在

2011

年

、

2012

年

、

2013

年和

2014

年内

，

如置入资产的实际净利润

超过预测净利润

，

则佳木斯电机厂

、

北京建龙重

工集团公司和上海钧能实业有限公司无需对上

市公司进行补偿

；

若置入资产的实际净利润小

于预测净利润

，

则由佳电厂

、

建龙集团及钧能实

业以本次交易中各方认购的股份总数为上限向

阿继电器进行补偿

，

补偿比例分别为

51.25%,

47.07%

和

1.68%

。

佳电厂

、

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

每年补偿的股份数量总额计算公式为

：（

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际净利润数

）

x

认购股份总数

÷

补偿期限内各

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

2011

年

04

月

24

日

2011

年

-

2014

年

置入资产实现净利润

：

2011

年度人民币

21,049.29

万元

，

高于预测净利润人民币

16,

775.20

万元

；

2012

年度实现

净利润为人民币

20,629.46

万

元

，

高于预测净利润人民币

19,040.86

万元

，

2013

年度实

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18,827.31

万元

，

低于预测净利润人民

币

22,378.23

万元

。

2011

年

—

2013

年净利润预测累计数

58,194.29

万元

，

实际实现净

利润累计数

60,506.06

万元

，

累计完成

103.97%

，

未触发需

要进行盈利预测业绩补偿

的条件

。

佳木

斯电机厂

、

北京建龙

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

、

上海钧能

实业有限

公司

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

，

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

佳电厂

、

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已出具书面承诺

：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认购的股份

，

自本次

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201

3

年

01

月

09

日

201

6

年

1

月

9

日

正在履行

承诺是

否及时

履行

是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4

年

07

月

18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王先生

公司新产品研发项目的

最新进展情况

2014

年

08

月

20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陆女士

公司核电产品的基本情

况

2014

年

09

月

10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

主氦

风机项目基本情况

、

业绩

实现情况等

2014

年

09

月

17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财达证券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拟

投入两个项目的基本情

况

、

公司现有产品的销售

情况及新产品研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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